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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以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5.5 股及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送出的 1 股对价股份，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实得 6.5 股。  
2、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不需要纳税。  
3、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 年 7 月 28 日  
4、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及对价股份到账日期：2006 年 7 月 31 日  
5、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及对价股份上市交易日：2006 年 7 月 31 日  
6、 2006 年 7 月 31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7、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将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恢复交易，对价股

份上市流通，股票简称由“ST 星源”变更为“GST 星源”，股票代码“000005”保

持不变。  
8、 2006 年 7 月 31 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

计算。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商务部商资批[2006]1468 号文批准。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内容 
1、 方案要点  
公司以现有流通股本 373,949,621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5.5 股的

转增股份，同时，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送出的 1 股对价股份。

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1)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根据相关规定做出法定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投资作如下特别承诺： 

①中国投资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中国投资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损失。 

②中国投资承诺为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止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

流通股股东及股权权属存在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先

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对价安排应执行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若上市流通，应当向中国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支付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股票复牌后第

一个交易日至偿还日为止代垫股份所获得的一切孳息(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转增

股票等)，并取得中国投资的书面同意。 

 

注：中国投资已为下列原非流通股东代为垫付对价：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代为支付对价股数 

1 上海银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 279,307 

2 上海锦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00,000 223,446 

3 上海励格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 167,584 

4 上海盛洲实业有限公司 1,280,000 143,005 

5 上海章飞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0 111,723 

6 深圳市美芝工业公司 590,136 65,932 

7 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420,000 46,924 

8 海南南华金融公司 405,221 45,272 

9 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300,000 33,517 

10 上海旋风印务有限公司 54,371 6,074 

11 河南省美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4 52 

合计 10,050,192 1,122,836 

 

 
三、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  期 事   项 是否停牌  

    1 2006 年 7 月 27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 2006 年 7 月 28 日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3 2006 年 7 月 31 日 ①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

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②流通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及对价股份到帐日； 
③公司股票复牌、转增股份及对价股份上市

流通； 
④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ST 星源”；  
⑤该日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度

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4 2006 年 8 月 1 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

为基数纳入指数计算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四、 对价股份安排实施办法  
          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的股份及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

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

一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

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五、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占比  股份数量 占比

一、未上市流通股 334711695 47.23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7373823 32.52

（一）发起人股 328169060 46.31 （一）股权分置改革变更的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国家股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股 2、 国有法人持股 39315341 4.30

3、 境内法人股 99401518 14.03 3、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55915262 6.12

4、 外资法人股 228767542 32.28 4、 境内自然人持股 

5、 自然人股 5、 境外法人持股 202086130 22.10

6、 其他 6、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定向法人股 6542635 0.92 7、 其他 

1、 国家股 

2、 国有法人股 
（二）内部职工股 

3、 境内法人股 6542635 0.92

4、 外资法人股 
（三）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5、 自然人股 

6、 其他 
（四）高管股份 57090 0.006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373949621 52.77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600 0.005
（五）其他 

1、 内部职工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16959784 67.48

2、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3、 高管股份 34600 0.005
（一）人民币普通股 616959784 67.48

4、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3915021 52.76
（二）境内上市外资股 

1、 人民币普通股 373915021 52.76

2、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三）境外上市外资股 

3、 境外上市外资股 

4、 其他 
（四）其他 

三、股份总数 708661316 100 三、股份总数 914333607 100

 
 
 
 



 
 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流

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1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086,130 22.10% G+36 个月 

原非流通股份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2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39,315,341 4.30% G+12 个月 

3 深圳市国叶实业有限公司 15,031,264 1.64% G+12 个月 

4 深圳市东海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4,212,434 1.55% G+12 个月 

5 深圳市正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931,045 0.87% G+12 个月 

6 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541,143 0.50% G+12 个月 

7 上海森钢钢铁有限公司 3,811,103 0.42% G+12 个月 

8 上海银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 0.27% G+12 个月 

9 上海锦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00,000 0.22% G+12 个月 

10 上海励格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 0.16% G+12 个月 

11 上海盛洲实业有限公司 1,280,000 0.14% G+12 个月 

12 上海章飞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0 0.11% G+12 个月 

13 深圳市美芝工业公司 590,136 0.06% G+12 个月 

14 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420,000 0.05% G+12 个月 

15 海南南华金融公司 405,221 0.04% G+12 个月 

16 上海源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89,784 0.03% G+12 个月 

17 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300,000 0.03% G+12 个月 

18 上海旋风印务有限公司 54,371 0.006% G+12 个月 

19 上海万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8,297 0.005% G+12 个月 

20 河南省美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4 0.00005% G+12 个月 

原非流通股份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合计 297,316,733 32.52% － － 

 注：深圳市正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在公司股改期间，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

深圳市国叶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司股份；深圳市东海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在

2006 年 1 月 16 日通过司法竞拍取得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司股份，并在公司股改期

间完成 1600 万股的过户手续，其余 2128 万股正在办理过户手续。该笔法人股过户后，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股改后持股数将由 202086130 股变为 18318359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03%。 
 

七、 财务指标变化情况（以 2005 年度报告数据测算）：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扩大了公司总股本，公司的每股收益、每

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发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截止 2005 年 12 月 30 日 
每股净资产（元） 

2005 年 1－12 月 
每股收益（元/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 0.932 -0.254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0.722 -0.197 

 
八、 备查文件  

1、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

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  
3、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版）；  
4、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

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5、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